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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  
 作者：许萍  

    一、经济法规是会计规范的法律保障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为了维护其正常经济秩序，通过立法、执
法等手段来贯彻其管理意志，是证券市场有效运行的客观条件。国家通过有关法规对
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行加以规范，实际上就是通过某种法制力量治理证券市场。世界各
国管理证券的历程表明，国家有关经济法规是证券市场会计规范的组成部分。没有
《公司法》、《证券法》，没有有关法规性的操作规范，就很难形成良好的会计规
范。在规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证券立法主要确定三方面规定：强制披露、强制审
计、法律责任。 
    １８４４年，英国颁布了《联合股份公司法》，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初步得以建
立，其后对《公司法》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对会计规范提出了详细的要求。英国作为
一个采用自律证券监管体制的国家，除《公司法》外，证券交易所制订的证券上市规
则，亦对会计信息披露作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发挥着重要的监管作用。１９３３年，
美国颁布了《证券法》，其目的在于使投资者得到在美国证券市场上所发行的证券的
全面、公正的信息。该法倡导充分披露原则，要求公司出售新证券给投资者时，必须
真实、详细地提供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证券销售条件及其他有关资料，以
使投资者能够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明智的投资决策。继此之后，美国又于１
９３４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该法在规范证券交易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坚持了充
分披露原则。在作出上述规定的同时，《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先后授权联邦贸
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制订会计规范。１９３８年证券交易委员会正
式授权会计界制定会计准则。 
    我国是在借鉴各国作法的基础上加以融合的，我们在借鉴美国《证券法》及《证
券交易法》的基础上，将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规范统一体现在一部立法中，而非就
发行市场规范与交易市场规范分立两法；与此同时，我国还参照英国的作法，在１９
９３年４月颁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件》及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颁布《公司
法》（在《证券法》颁布之前，前者代行其责），对会计信息披露予以规范。在上述
基本证券立法之外，我国还分别就会计规范与审计规范制订《会计法》和《注册会计
师法》。 
    二、会计准则是会计规范的核心 
    会计准则的目标是为了保持一国、一地区经济秩序正常运作的需要，促进全社会
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规范所有经济组织的会计行为，如企业会计准则、非盈
利组织会计准则等。而证券市场会计规范的目标是为了加强证券市场的综合治理，保
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防止利用证券发行与交易从事欺诈舞弊牟取非法所得，提高证
券市场的有效性，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向，引导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的会计行为朝着健
康方向发展。会计实践的历史已经证明，会计规范中最具体、最基本的是那些用来合
理指导会计实务的观念形态，以及解决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产生会计信息过程的
操作指南。否则，会计规范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空洞的条文。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
的经验总结，会计活动应遵循的规范和标准，会计准则之所以成为会计规范的核心内
容是因为：它对证券市场中应予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提出了质量要求，对证券市场中
必须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会计个体提出了处理会计业务的标准，也为参与鉴证这些信
息的注册会计师提供了执业指南，同时又成为其职业的保障。 
    会计准则往往是顺应证券市场会计规范的要求产生和发展，以至成为当今世界各
国、各地区，以及国际证券市场会计规范的核心。会计准则与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
市场的会计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直接推动了
我国会计改革的进程。首先，证券市场的发展修正了会计目标，使我国会计由单一的
政府导向开始移转为投资者与政府并重的导向。其次，促进了会计准则和制度建设。
证券市场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会计准则和新会计制度的诞生。截止到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财政部已经正式颁布１６个具体会计准则，其中大多数是针对证券市场的需要而
制定的。例如，琼民源事件导出了我国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
易的披露》（１９９７年）；股票市场中大量的收购兼并等资产重组活动推动了《投



资》、《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准则的出台。 
    三、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实施会计规范的有效措施 
    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是以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为基础，建立会计信息露披制度，亦即
会计信息披露管制。其基本要求为：（１）强制要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２）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需经审计鉴证；（３）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者应受法律制裁。这一制
度设计的核心思想归结为一点便是：促使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保质保量，有助于投
资者作出理性的经济决策。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兼具会计规范和审计规范的性质，但主要体现为会计规范。尽
管同为会计规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有别于会计准则，其规范的侧重点置于披露要求
上，对于所披露会计信息的确认和计量则一般由会计准则作出直接规范。从我国的情
况来看，会计信息披露规则由证监会制订，而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订。以目前的情况
而言，双方在会计规范方面的工作还是较为协调的，而且在业已组建的会计准则委员
中，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亦是７名委员之一，这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会计规范方面的协
调性。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与会计准则的这种分工是大体存在的，但这种分工不可能是
泾渭分明的。以美国ＳＥＣ为例，ＳＥＣ将会计准则制订权转授予会计职业界，但这
并不意味着ＳＥＣ对会计确认与计量撒手不管，如果会计职业界未能对相关会计实务
作出及时规范，或者其意见与ＳＥＣ有分歧，则ＳＥＣ仍可能通过颁布会计信息披露
规则而介入会计确认与计量领域。 
    四、独立审计制度是会计规范的必要保证 
    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对证券市场中会计规范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审计的监督职能是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保证。一方面会计信息披露制
度应该确保信息披露能够做到公开、有效、及时和充分。通过注册会计师不偏不倚、
公正的鉴证，确保信息披露的质量，使得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可靠
性。另一方面，是为了揭露和报告对财务报告内容有直接影响的重大欺诈舞弊和非法
行为。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必须设计和实施一些专门的审计程序，测试和
分析存在舞弊行为的可能性，以发现重大欺诈舞弊行为。 
其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鉴证职能是对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是否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提出一个独立的、公正的鉴证意见。 
    再次，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在会计规范中发挥监督职能和鉴证职能的基本条件。
没有审计的独立性，审计的监督和鉴证职能就形同虚设，会计规范也就难见成效。审
计的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内在独立性，或称实质
上的独立性；二是注册会计师作为一种职业的外在独立性，或称形式上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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